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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25 合約：員工福利改善不足 承諾淪為空談

就政府利用定期合約（俗稱 T 合約）聘用資訊科技人員，莫乃光議員多次收集合約員工的

意見並反映予政府當局，要求推動改革 T 合約制度並促請政府改善合約員工的薪酬福利。

新一份 T25 合約將於 2019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雖然政府與承辦商簽訂的合約回應了合約

員工多年來所提出的部分要求，包括有限度取消『過冷河』及就薪酬調整訂立新機制等，

然而 T 合約員工關注的措施，例如薪酬福利透明化、提升福利（如有薪病假）、訂立晉升

機制等卻未見於新一份 T25 合約有所落實。 

莫乃光議員於 2018 年 12 月至 2019 年 1 月中進行了網上調查，收集 T 合約員工對於 T25

合約的意見，當中大部分意見指出由於薪資不透明，不少合約員工在與承辦商議價時遇到

困難，更有人表示因為未能掌握 T 合約各職級的薪酬範圍而被承辦商壓價，只能於合約在

48 個月完結後方能重新議價。 

事實上，相關意見早反映在莫乃光議員於 2017 年的一次問卷調查報告，當時有近半受訪

者不滿意現時的薪酬福利，有 7 成受訪者認為需改善披露 T 合約職位薪金範圍供求職者參

考，提高透明度。莫議員了解到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將於 2019 年 7 月起，發放與政

府支付 T25 合約承辦商服務費有關的每月平均開支數據，以及 T 合約員工類別、平均每月

聘用開支的數據，然而有關數據未能回應合約員工的訴求，莫乃光議員要求政府盡快公開

T 合約各職位的薪金範圍和數據。 

綜合 T 合約員工的意見後，莫乃光議員向政府提出以下 5 大建議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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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薪酬福利資訊必須透明化 

 

建議：公開合約職位的薪酬範圍、參考公務員制度統一工資 

 

現時由於政府和承辦商並未公佈 T 合約各職位的薪金資料和範圍，資訊不透明令 T 合約員

工未能掌握合理『叫價』，有 T 合約員工指出因此被嚴重壓價，指被瞞騙工資達 30%或更 

多，亦有人指出特別是新入職的合約員工因為不了解各職級的薪金範圍，最後與承辦商簽

訂較其他相同職級員工為低的薪酬合約。 

 

強烈要求 T 合約參考公務員做法，公開薪酬福利資料及制定薪級表，為 T 合約職位列明起

薪點和頂薪點。另外，政府在年度開放數據計劃中宣布將公佈有關 T 合約的數據，但有關

數據對合約員工議價時毫無幫助，強烈建議政府每年發放有關的薪資報告及每年加幅數據

等，包括各合約職位的薪金範圍、年度加幅、各承辦商在落實員工福利改善的進度和詳情

等，提高透明度。 

 

2. 提升福利 

 

建議：向承辦商硬性要求提供有薪病假、約滿酬金/長期服務金 

 

2017年的問卷調查報告中，約6成5受訪者表示只有不多於10日的有薪年假，而僅有7.4%

人士表示享有有薪病假，情況極不理想。政府在 T25 協議中並未強制承辦商提升員工福利，

僅表示『中標的 T25 合約承辦商均承諾在不同範疇向 T 合約員工提供較《僱傭條例》規定

為佳的待遇』，卻沒有機制強制要求承辦商落實改善薪酬和福利。 

 

從今次意見收集所見，有 T 合約員工投訴承辦商在提升員工福利的同時卻削減薪酬，而病

假繼續要從年假中扣減或以無薪假期來處理，變相令所謂 T25 合約改善福利的要求『有等

於無』，不少意見要求需提供員工有薪病假及約滿酬金。 

  

https://www.ogcio.gov.hk/tc/about_us/annual_open_data_plans/doc/Annual-Open-Data-Plan-2018-OGCIO-tc.pdf


 

3. 訂立明確的晉升機制 

 

現時部份 T 合約職位對工作經驗的要求較為硬性，例如 T 合約員工在某職級工作一段時間

後，卻不被承認相關的工作經驗，以致不被接納申請另一高級職位。有意見建議政府必須

訂立晉升機制，便利 T 合約員工在擁有若干年資後，可以申請高一級的職位。 

 

4. 全面取消『過冷河』安排 

 

T25 合約改善了『過冷河』的問題，容許 T 合約員工可在合約完結前兩個月透過其地承辦

商申請另一 T 合約職位，然而對於申請相同工種和同一職位的 T 合約員工，卻仍需面對『過

冷河』問題，有意見指出此安排變相針對資深合約員工就同一職位同一工種的續約，對其

議價空間造成極大影響，有必要盡快改善。 

 

5. 取消 T 合約制度 

 

建議：給予達到指定年資的 T 合約員工轉職為公務員或非公務員合約員

工的選擇 

 

政府多年透過承辦商聘用合約員工，旨在方便管理而令資訊科技專業人才成為用完即棄的

工具，極為不利香港培育科技人才，對前線資訊科技專業人員不但不尊重更是不公平。作

為香港聘請最多資訊科技人員的機構，政府必須帶頭改善資訊科技人員的工作狀況和薪酬

福利，長遠應取消 T 合約制度，將合約員工吸納為公務員。 

 

建議政府進行全面的『政府資訊科技人力策略檢討』，建立長期 T 合約員工過渡至直接聘用

員工的機制，分階段減少外判 IT 職位，並按照未來各部門推動之資訊科技項目，增加公務

員資訊科技員工之招聘，同時應讓有一定年資的 T 合約員工轉做非公務員合約或公務員合

約的選擇。 

-完- 


